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語言畢業門檻要點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適用) 
114 年 11 月 25 日 114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4 年 3 月 5 日 113 學年度第 11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2 年 9 月 14 日 112 學年度第 3 次系務會議通過 

111 年 4 月 11 日 111 學年度第 17 次系務會議通過 

1. 適用自 112 學年度起入學新生。(不含碩士在職專班、身心障礙學生、國際學生、技(體)優

學生、大學部產學專班學生及進修部學生)。 

2. 大學部學生之基本英語能力標準，須通過等同多益 500 分(含以上)規定之英語檢定考試；

碩士班學生需須通過等同多益 550 分(含以上)規定之英語檢定考試，方可畢業。 

3. 各 項 英 檢 計 分 標 準 對 照 表 ：

 

4. 第 二 外 語 檢 測 標 準 對 照 表 ：

 

5. 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大學部學生得選修並通過語言中心所開設之

「進修英語」課程。 

6. 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碩士班學生， 

(1)112 學年度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專技英文閱讀」或選修大學部科技英文(一)

或科技英文(二)，但總成績須達 80 分(含)以上。 



(2)113 學年度配套措施如下：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113 學年度起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專技英文閱讀」，但總成績須達 80 分(含)以上。如修習「專

技英文閱讀」成績達 70 分但未達 80 分者，可修習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 ESP 課程(依據每

學期做滾動式調整，查詢方式：單一/教務/課程查詢/類別點選「語文課」以英文授課即是

ESP 課程)，但總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 

(3)114 學年度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修習本校語言中心開設之ESP課程並通過(依據每學期做滾動式調整，

查詢方式：單一/教務/課程查詢/類別點選「語文課」以英文授課即是 ESP 課程)，但總成績

須達 70 分(含)以上。 

(4) 115 學年度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研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但總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 

7. 選修相關課程之前需先參與相關認證考試方得選修。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語言畢業門檻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140305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6.(1)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規定之學生 112學年度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選修大學

部科技英文 (一)或科技英文 

(二)，但總成績須達 80分 

(含)以上。 

(2)113學年度配套措施如下：

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規定之學生，113學年度起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但總成績須

達 80分(含)以上。如修習「專

技英文閱讀」成績達 70分但未

達 80分者，可修習本校語言中

心開設之 ESP課程(依據每學期

做滾動式調整，查詢方式：單

一/教務/課程查詢/類別點選

「語文課」以英文授課即是

ESP課程)，但總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 

(3)114學年度未通過本系英語

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修習本校

語言中心開設之 ESP課程並通

過(依據每學期做滾動式調整，

查詢方式：單一/教務/課程查

詢/類別點選「語文課」以英文

授課即是 ESP課程)，但總成績

須達 70分(含)以上。 

6.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

檻規定之學生 112學年度研究

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選修大學

部科技英文 (一)或科技英文 

(二)，但總成績須達 80分 

(含)以上。 

113學年度起研究所碩士班學

生得選修並通過「專技英文閱

讀」，但總成績須達 80分 

(含)以上。 

因應本校碩士班學科及格分數

為 70分，故近日來有發現學生

修習本校所開設之專技英文閱

讀，成績大於 70分小於 80分

者，無通過本系訂定之辦法，

但學校是通過的，依據本校學

則，學生無法再次選擇同名之

課程。 

 

  



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機械工程系語言畢業門檻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1141125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6.(1)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規定之學生 112 學年度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選修大學

部科技英文 (一)或科技英文 

(二)，但總成績須達 80 分 (含)

以上。 

(2)113 學年度配套措施如下：

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規定之學生，113 學年度起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但總成績須

達 80 分(含)以上。如修習「專

技英文閱讀」成績達 70 分但未

達 80 分者，可修習本校語言中

心開設之 ESP 課程(依據每學期

做滾動式調整，查詢方式：單

一/教務/課程查詢/類別點選

「語文課」以英文授課即是

ESP 課程)，但總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 

(3)114 學年度未通過本系英語

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修習本校

語言中心開設之 ESP 課程並通

過(依據每學期做滾動式調整，

查詢方式：單一/教務/課程查詢

/類別點選「語文課」以英文授

課即是 ESP 課程)，但總成績須

達 70 分(含)以上。 

(4) 115 學年度未通過本系英語

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但總成績須

達 70 分含以上。 

 

6.(1)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

門檻規定之學生 112 學年度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選修大學

部科技英文 (一)或科技英文 

(二)，但總成績須達 80 分 (含)

以上。 

(2)113 學年度配套措施如下：

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畢業門檻

規定之學生，113 學年度起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但總成績須

達 80 分(含)以上。如修習「專

技英文閱讀」成績達 70 分但未

達 80 分者，可修習本校語言中

心開設之 ESP 課程(依據每學期

做滾動式調整，查詢方式：單

一/教務/課程查詢/類別點選

「語文課」以英文授課即是

ESP 課程)，但總成績須達 70

分(含)以上。 

(3)114 學年度未通過本系英語

能力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研

究所碩士班學生得選修並通過

「專技英文閱讀」，或修習本校

語言中心開設之 ESP 課程並通

過(依據每學期做滾動式調整，

查詢方式：單一/教務/課程查詢

/類別點選「語文課」以英文授

課即是 ESP 課程)，但總成績須

達 70 分(含)以上。 

因應本校碩士班學科及格分數

為 70 分，未通過本系英語能力

畢業門檻規定之學生修習本校

所開設之專技英文閱讀，若成

績達 70 分以上系統即會判定通

過英語門檻配套課程。 

 


